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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類別 

獅子會的會籍類別如下： 
1.正會員：有權在該分會、區或本組織中尋求任何職位（如

果符合資格條件）；有權就需要會員投票的所有事項進行
投票；其義務應包括及時繳納會費、參加分會活動，以及
行為舉止反映出該獅子會在社區中的良好形象。此會籍類
別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的公式內。 

2.留籍會員：分會會員因遷居至別的社區，或因健康問題或
因其他正當理由不能定期參加分會例會，但仍欲保留會籍
者，經該分會理事會同意，可成為該分會的留籍會員。留
籍身份每六個月由分會理事會審核一次。留籍會員不得擔
任該分會職務，在區或國際會議或年會中亦無投票權。但
仍應繳納本會所規定之會費，其中包括區及國際獅子會之
會費。此會籍類別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的公式內。 

3.榮譽會員：對分會的社區有卓越貢獻但非該分會會員，經
本會決議頒贈特殊榮譽的個人，為該分會的榮譽會員。其
入會費、國際獅子會及區會費均由該分會繳納。榮譽會員
可以參加集會，但不擁有任何正會員的權利。此會籍類別
不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的公式內。 

4.特別會員：會籍達十五年或以上之會員，因疾病、年衰或
其他分會理事會認為正當的原因，必須放棄其正會員身份
者可為該分會的特別會員。特別會員必須繳納該分會所規
定的會費，其中包括區及國際獅子會的會費。除了不得擔
任分會、區或國際獅子會職務之外，具有投票權及其他所
有正會員的權利。此會籍類別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
的公式內。 

5.終生會員：保有獅子會正會員會籍達 20 年或以上，並為
分會、社區或本組織提供了傑出的服務；或保有正會員會
籍達 15 年或以上且至少年滿 70 歲；或是患有重病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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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會員，均可在以下情況下成為該分會的終生會員： 
該分會向國際總會提出推薦。 
由該分會一次支付 650 美元或等值的當地貨幣金額給
國際總會。此付款將取代該會員日後向國際總會繳納
的所有會費。 

終生會員只要履行其所有義務，就可享受正會員的一切
權利。終生會員遷往他處並接受另一獅子會入會邀請時，
應自動成為該分會的終生會員。此分會仍可向終生會員
收取適當的費用。前女獅會員（現今為正會員，或於2007
年6月30日當日或之前成爲獅子會正會員者）可以將其先
前的服務年資全部計入其終生會員的資格。但於2007年6
月30日之後加入獅子會之前女獅會員則不符合此規定。
此會籍類別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的公式內。 

6.副會員：在另一個分會中持有其主要會籍，但其居住地或
就業地址在此分會之地區的會員。副會員身份應由分會理
事會提出邀請和授予，應每年審核一次。分會的會員月報
表上不應報告副會員。 
副會員在親自出席的分會會議中有投票權，但不得擔任
該分會的區（單區、副區、臨時區、及/或複合區）或國
際年會代表。亦不得代表該分會擔任分會、區或國際職
位，或代表該分會擔任區、複合區或國際委員會的職務。
副會員不需支付國際及區（單區、副區、臨時區、及/
或複合區）會費，但分會若認為合適，則可向副會員徵
收會費。此會籍類別不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的公
式內。 

 
7.關係會員：社區中品質高尚、想支持獅子會及其社區服務

活動，但無法作為正會員完全參與的個人，可以關係會員
身份加入獅子會。此身份應在分會理事會邀請和同意下取
得。 
關係會員在親自出席的會議中可對分會會務進行投票，但
不可成為該分會的區（單區、副區、臨時區及/或複合區）



 會籍類別 

78   

 

或國際年會代表。 
關係會員不可擔任分會、區、或國際幹部，亦不可接受區
、複合區或國際委員會的職位。關係會員必須支付區和國
際會費，及其分會可能收取的分會會費。此會籍類別應包
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表的公式內。 

 
8.優惠會員：因家庭會員身份、學生身份、或參加協會提供

的任何其他優惠會員計劃而享有優惠會費，並希望保留本
分會會籍及符合優惠會費資格的本分會會員。會籍狀況應
由本分會的理事會核實。優惠會員有資格在區或國際會議
中擔任職務，但應繳付當地分會可能收取的會費，其中包
括區及國際會費。此會籍類別不應包括在計算分會可派代
表的公式內。 

[以上部分於2024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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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會籍類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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